《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合作研究协议书

课题名称：
合作双方：
甲方：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乙方：合作单位负责人(所在单位)

为了充分发挥双方学校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中的平台与专业优势，本协议双方就共同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事项，经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并参考本项目经费来源部门的相关规定，达成以下协议，供合作双方共同恪守。

1、 研究方向及预期目标


2、 合作研究计划、分工和进度


3、 知识产权归属、使用和转移


4、 经费分配及拨付方式（含间接经费）
1、基金委第一次拨款后付款      ％或    万元；
基金委第二次拨款后付款      ％或    万元;
基金委第三次拨款后付款      ％或    万元。
2、一次性支付：      万元。拨付时间：基金委第   次拨款后一次性支付。
3、间接经费拨付总额为    万元。

乙方经费预算参照申请书中经费预算表格式填写，附后（必填），如项目批准之后，批准金额与申报金额产生变化，则经费的拨付比例及方式以最终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 

5、 双方义务与责任
1、未经合作双方同意许可，协议的任何一方均不得将本协议内容以及合作申报材料、相关技术信息、材料等透露给第三方；也不得避开任意一方，独自或与他方申报项目。
2、协议各方应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积极协商、协调解决。
3、除因基金管理机构及乙方的原因导致甲方未能按任务书约定的经费数提供经费外，因甲方原因导致未能按任务书约定的经费数提供经费，导致乙方研究工作延误的，由甲方承担责任。
4、因乙方的原因导致研究工作未能按期完成，或者研究成果未能达到任务书约定考核指标的，乙方应当采取措施尽快完成研究工作或者使研究成果达到任务书要求，并承担由此而增加的费用。
5、乙方无正当原因未履行任务书时，甲方有权停拨、追缴部分或者全部研究经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6、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另行协商约定。

6、 其他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1式4份，甲乙双方各持2份，具有同等效力。




	依托单位名称（甲方）：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合作单位名称（乙方）：

	项目负责人（签字）：
	合作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开户名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松江支行
	开户银行：

	帐    号：1001739619300009848
	帐    号：

	日    期：
	日    期：











	乙方经费预算表                                 

	
预算编制说明：
1. 在填报本表之前，请根据项目资助类别认真阅读相关的资助经费管理办法；
2. 经费预算的编制以申请书中的《经费申请表》为基础，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批准通知书》中的资助金额为依据； 
3. 间接经费预算不小于乙方总经费的5%。

	（金额单位：万元）


合作单位项目资金预算表
	科目名称
	金额(万元)
	备注

	合作单位总经费
	
	

	(一) 直接费用：
	
	

	1、 设备费：
	
	

	其中：设备购置费
	
	

	2、业务费：
	
	

	3、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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